
闽江夏〔2012〕236号
关于印发《福建江夏学院
龙江讲坛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部门，各学院（部）：
《福建江夏学院龙江讲坛管理暂行办法》已经校长办公会议审议通过了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福建江夏学院

2012年11月26日

福建江夏学院龙江讲坛管理暂行办法
第一章  目的与宗旨

第一条  为拓展师生的知识视野，营造浓郁的校园学术氛围，全面提高我校的学术地位，学校决定设立“龙江讲坛”。
第二条  “龙江讲坛”是一个围绕学校重点学科、交叉学科、新兴学科等领域的前沿、热点问题，以校内外知名专家、学者为主讲，校内师生广泛参与的大型学术活动平台，也是我校对外进行学术交流的重要载体。举办宗旨是鼓励学术争鸣，倡导学科交叉、平等交流、共同进步，活跃与丰富校园学术气氛，促进我校科技进步和学科发展。

第二章  组织与管理

第三条  学校成立“龙江讲坛”组委会，负责讲坛的规划、指导、协调和审批工作。组委会主任由分管科研工作的校领导担任，成员由各学院（部）行政领导、科研处、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、财务处等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组成。

“龙江讲坛”由科研处、各学院（部）或相关科研机构主办。宣传部、教务处、学生处和团委协办。

第四条  “龙江讲坛”以学术报告、专题讲座以及技术咨询交流等为主，主题力求与学校的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相结合，与社会关注的现实问题相结合，与企业、社会实际需求相结合，以增强吸引力，拓宽学术辐射。

第五条  “龙江讲坛”由各主办单位统筹规划，邀请国（境）内外、省内外知名专家或学者到校开设学术报告或讲座，进行技术咨询或交流。
凡列入“龙江讲坛”的学术报告（讲座）应悬挂“龙江讲坛”统一标识。

第六条  在举办学术报告或讲座的同时，主办单位应邀请受邀的专家学者对我校学科、专业、课程等的建设或发展提出指导性意见。

第七条  举办“龙江讲坛”的院、部或科研机构于活动举办前两周向科研处提交“龙江讲坛”登记表（登记表格式详见附1），由组委会审批。

第八条  校园网站设立“龙江讲坛”专题，每场学术活动应提前预告学术报告（讲座）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及报告人的主要信息。同时，还要利用海报、广播等多种途径进行宣传，活动结束后进行总结性报道。

第三章  经费保障

第九条  学校设立“龙江讲坛”的专项基金，由科研处负责管理。经费主要来源于学校专项拨款，同时应积极争取社会捐助支持。

第十条  学校根据报告人的不同情况从专项基金中给予主办单位一定的资助。具体标准为：（1）中国科学院、工程院院士、学部委员资助3000元；（2）国家级引才计划学者资助2000元；（3）省部级引才计划学者资助1500元；（3）其他正高职称专家资助1000元。
第十一条  特殊情况需要学校为报告人提供往返交通费用及报告人（包括其配偶或重要随从）在讲座期间食宿及用车的，主办单位应事先报“龙江讲坛”组委会批准。所需费用经“龙江讲坛”组委会审批后，在讲坛专项基金中核销。

第四章  附 则

第十二条  本暂行办法由学校科研处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三条  本暂行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。
附1：
福建江夏学院            举办“龙江讲坛”登记表
登记时间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备案编号：               
	名     称
	

	拟举办时间
	
	拟举办地点
	

	拟邀请人
	
	参加人数
	

	主办单位
	
	协办单位
	

	承办单位
	
	联络人及联系方式
	

	拟邀请人

情 况 简 介
	

	活动主要内容

简       介
	

	主办单位
党委（党总支）和行政联合

审 批 意 见
（盖 章）
	

	“龙江讲坛”组委会意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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